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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財物/勞務)                              104.10.08       
Q1.何謂科研採購？   

  A：因應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需要而辦理之採購案謂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簡

稱科研採購；基於研究發展之需要反映適用採購法需時太久，因此，依據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規定，公立學校接受政府補助、委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辦理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

規定。 

Q2.科研採購與政府採購法有何不同？ 

A：科研採購之小額採購金額上限為 100 萬元以下（不含），而政府採購法之

小額採購金額上限為 10 萬元（含）。 
科研採購之採購案金額 10 萬（含）以上須先經研發處審核通過後，才能進

行下一個流程。而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採購案則毋需經研發處審核。 
科研採購之 10 萬以上（含）至 100 萬元以下（不含）採購案經研發處及

主計室審核通過、單位主管核章後即可直接購買，毋須招標。但適用政府

採購法之 10 萬以上採購案原則皆須上網公告。 
科研採購之 10 萬元以下（不含）小額採購案毋須經主計室審核，而適用

政府採購法之 10 萬元以下計畫案小額採購案須經主計室審核。 
科研採購逾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公告於本校事務組網頁，而適用政府

採購法逾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全國統一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科研採購逾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第一次招標公告日數僅需 7 日(含)以

上、且廠商投標家數不受 3 家以上之限制才能開標。而適用政府採購法逾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第一次招標公告日數須達 14 日以上、且廠商投標家

數須達 3 家以上才能開標。 
科研採購逾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採最有利標方式評選時，毋須報請教育

部同意，且評選委員會之組成毋必需外聘委員。而適用政府採購法逾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採最有利標方式評選時，除須先報請教育部同意後才能

為之外，評選委員會之組成亦須一定比例與人數之外聘委員才能開會。 

Q3.科研採購與政府採購法有何相同之處？ 

A：小額採購二者雖因金額不同，但因皆為小額採購，因此於提出採購申請及

驗收時皆毋需會辦事務組。 
科研採購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驗收比照政府採購法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

案由事務組辦理及主計監辦。 



2 

 

Q4.科研採購之法規依據與彈性規定為何？ 

A：科學技術基本法。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 
科研採購作業規定訂定之參考事項（授權各校自行訂定小額採購之金額與

100 萬元以上之招標決標方式及限制性招標依據條款等）。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Q5.本校科研採購訂定的主要內容為何？ 

A：科研採購之小額採購金額為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不含）。 
100 萬元以上之採購採公告、審查、取最優勝者優先議價為原則。 

Q6.何種經費可以適用科研採購？ 

A：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其他於補助或委託契約明訂適用者。 
其他政府機關認定。 

Q7.何種經費不適用科研採購？ 

A：未明訂適用科研採購且未經補助機關認定者。 
屬科技部經費與一般預算混搭者,亦即採購經費來源非全屬於科技預算

者。 
屬科技部計畫結餘款〈校務基金〉。 
屬民間企業捐款〈校務基金〉。 

Q8.適用科研採購之經費額度有無上限規定？ 

A：有，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規定，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

外，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依我國參加世界貿易組織（簡稱 WTO）所簽訂之 GPA

政府採購協定，102 至 103 年凡財物與勞務採購案金額超過 1,847 萬元（此

額度係依匯率調整）者皆須適用該協定之規定，即須刊登英文公告於政府電

子採購網 40 日，因此，適用科研採購之經費額度上限 102 至 103 年為 1,847

萬元（須小於此金額）。 

Q9.適用科研採購之小額採購請購與核銷流程注意事項為何？ 

A：小額採購依採購金額是否達 10 萬元辦理如下 : 

　科研採購 10 萬元以下（不含）同本校現行零星採購請購程序(免會事務組、

研發處;應會主計室，由計畫單位一級主管決行，計畫案人員經洽廠商採

購、驗收及核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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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金額達 10 萬元之科研採購同上，但須會請研發處審核是否適用。 
勿抵觸利益迴避規定，本維護公共利益精神，審慎執行。 

Q10.適用科研採購之 100 萬元以上採購案請購、公告與核銷流程注意事項為

何？ 
A： 

提出採購申請時應依本校「科學技術研究採購作業流程」附上申購文件及

附表。相關表格公告於本校事務組網頁，日數至少 7 個工作日，只要 1 家

廠商投標即可開標。案件核銷由事務組辦理。 

勿抵觸利益迴避規定，本維護公共利益精神，審慎執行。 

Q11.有關科研採購案之相關附件與表單於何處可下載？ 

A：於總務處事務組網頁最右邊之資訊專區～科研採購資訊～表單下載目錄中

可以下載。 

Q12.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補助經費是否適用科研採購？ 

A：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包含科技部補助經費與企業補助經費兩部分，前者適

用於科研採購，後者因係經費混搭則不適用。 
Q13.申請科研採購需檢附文件之一為「補助或委託契約」，請問：申請單位如

何取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 
A：本校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統一由研發處和科技部簽約，研發處可於科技部

網站查閱合約書，而計畫主持人的個人資訊網無此功能，因此當科研採購

之經費來源僅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時，申請單位無須檢附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合約書，即可提送科研採購申請單。 
Q14.原應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辦理科研採購者，是否仍可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辦理採購事宜？ 
A：依據科技部 104 年 3 月 27 日科部前字第 1040019325 號函釋：「執行機構

執行本部補助之各項經費辦理採購時，若該採購之採購目的為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且採購經費來源均屬於科技預算，即屬科研採購，應依執行機構

內部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之規定辦

理；若執行機構未訂定內部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得參考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辦理。」因此，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採購，在本校科研採購要作業

規定未訂定前仍得參考政府採購法辦理，且同一科研採購案件應自始運用

同一種法規完成其採購程序。 

 

  


